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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2020-085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临时会议以电子邮件方式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发出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

2020 年 9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2 人，实际出席董事 12 人，

会议由董事长车建兴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及审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和《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贯彻落

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 年 6 月 10 日《关于发行审核业务问答部分条款

调整事项的通知》的精神与《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

的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结合当前资本市场情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

际情况及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情况，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相关事项进行调

整。本次调整在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A 股类别股东会、H 股类别股东会

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 

 

本次对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调整情况如下： 

综合考虑当前资本市场情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情况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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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权益分派情况，并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A 股类别股东会、

H 股类别股东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公司拟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发行

数量、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进行调整，包括：1、根据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情

况，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股份数量由不超过 912,887,622 股调整为不超过

1,004,176,384 股；2、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前六个月至今已实

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金额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减，扣减金额为

29,870.01 万元，扣减后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370,129.99 万元。具体如下： 

 

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且不超过本

次发行前总股本 355,000.00 万股的 30%；同时，为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H 股

股票时作出的维持 H 股公众股比不低于 15.10%的承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数量将不超过 912,887,622 股（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25.72%）。发行数量

以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为准。在前述范围内，最终发行数量由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实际认购情况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00,000.00 万元（含本数）。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下述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1 天猫“家装同城站”项目 89,054.00 22,000.00

2 3D 设计云平台建设项目 62,318.00 30,000.00

3 新一代家装平台系统建设项目 62,898.00 35,000.00

4 家居商场建

设项目[注] 

4.1 佛山乐从商场项目 126,781.96 100,000.00

4.2 南宁定秋商场项目 60,668.75 56,000.00

4.3 南昌朝阳新城商场项目 58,988.02 40,000.00

小计 246,438.73 196,000.00

5 偿还公司有息债务 117,000.00 117,000.00

合计 577,708.73 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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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

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入募集资金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

资金金额，按照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优

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在上述募投项目的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相关法

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且不超过本

次发行前总股本 390,500.00 万股的 30%；同时，为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H 股

股票时作出的维持 H 股公众股比不低于 15.10%的承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数量将不超过 1,004,176,384 股（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25.72%）。发行数

量以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为准。在前述范围内，最终发行数量由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实际认购情况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70,129.99 万元（含本数）。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下述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1 天猫“家装同城站”项目 89,054.00 22,000.00

2 3D 设计云平台建设项目 62,318.00 30,000.00

3 新一代家装平台系统建设项目 62,898.00 35,000.00

4 家居商场建

设项目[注] 

4.1 佛山乐从商场项目 126,781.96 100,000.00

4.2 南宁定秋商场项目 60,668.75 56,000.00

4.3 南昌朝阳新城商场项目 58,988.02 16,091.00

小计 246,438.73 172,091.00

5 偿还公司有息债务 117,000.00 111,038.99

合计 577,708.73 370,1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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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

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入募集资金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

资金金额，按照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优

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在上述募投项目的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相关法

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其他事项未发生调整。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的相关事宜已经得到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上述方案的调整相应修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并披露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

订稿）》、《关于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说明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86）。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事项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

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表决结果: 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贯彻落

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 年 6 月 10 日《关于发行审核业务问答部分条款

调整事项的通知》的精神与《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

的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结合当前资本市场情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

际情况及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情况，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相关事项进行调

整，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进行修订。本次修订在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A 股类别股东会、H 股类别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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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 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

案二次修订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6）、《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调整后的募集资金规模，同意公司制定《红

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表决结果: 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修订稿）

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首

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上

市公司再融资摊薄即期回报的，应当承诺并兑现填补回报的具体措施。根据公司

2019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扩大的公司总股本及相应调整的公司

非公开发行数量上限，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

财务指标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并提出了填补回报的具体措施的方案（修订

稿）。 

表决结果: 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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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公告（修订

稿）》（公告编号：2020-087）。 

 

五、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

的规定，公司董事会编制了《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修订稿）》，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已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安永华明（2020）专字第

60954737_B04 号]。 

表决结果: 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修订稿）》、《红星美凯龙家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安永华明（2020）专字第

60954737_B04 号]。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8 日 


